附件1

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行政区域内超标粮食的处置活动，严防超标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粮食污染监控，超标粮食的处置和监督管理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超标粮食是指重金属、真菌毒素、农药残留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的粮食。
第四条　本市区级（含区级，下同）以上政府粮食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超标粮食管理有关工作。
第五条　实行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粮食种植环节的监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环节和库存地方储备粮的监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成品粮流通、食用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粮食生物化工环节的监测。
第六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不得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
第七条  严格落实超标粮食经营各环节主体的责任。各环节的粮食经营者，若发现超标粮食，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定向处置。
粮食生产者应加强粮食种植环节的管理，不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不使用受污染的水源灌溉粮食作物，规范农药使用，防止产出的粮食食品安全指标超标。
粮食收购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和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粮食，应当及时向收购地区级粮食行政管理等部门报告，跨省（市）收购的，应当向收购地和粮食收购企业所在地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等部门报告。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应当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粮食储存企业应严格执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检验制度，不得将超标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
从事食用粮食加工的经营者，不得使用发霉变质的原粮、副产品进行加工，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添加剂，不得使用不符合质量、卫生标准的包装材料，不得有影响粮食质量、卫生的其他行为。 
从事超标粮食无害化处置的企业，应按规定使用超标粮食。
第八条  本市区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超标粮食，或者接到发现超标粮食报告，应当依职责和权限立即调查处理，按规定采取封存、检验、限定用途等措施，防止或者减轻对社会的危害。  
第九条  超标粮食收储企业，按照粮食超标程度或污染物含量，对超标粮食进行分仓集并、专仓储存、专账记录、专人保管，在超标粮食收购码单、包装、库存货位卡上作出明确标识，不得与其他粮食混存。
第十条  中央事权粮食发现超标的，按照现行国家政策处理。地方储备粮储存期间发现的超标粮食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定向销售。
第十一条  超标粮食的处置，应在本市区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符合饲料安全标准的，可用作饲料用粮；不符合食品和饲料安全标准的，应当用作其他工业原料；经检验无使用价值的，应采取堆肥、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跨区域处置时，超标粮食发现地区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须将超标粮食有关情况通报购买者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
第十二条　超标粮食销售者在销售超标粮食时，须提供质量检验报告，并在销售合同（协议）和发票中注明超标粮食的用途。超标粮食销售资料保存期限自销售出库之日起，不得少于5年。
第十三条　超标粮食销售者须严格执行超标粮食销售报告制度。超标粮食定向销售出库时，销售者应当将超标粮食销售、出库、流向等情况报告所在地区级政府相关部门。
第十四条　超标粮食处置企业须严格执行超标粮食转化处置后的产品销售出库检验记录制度。以饲料用粮方式处置，超标粮食购买企业对超标粮食处置后的产品，要按有关规定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并记录产品名称、数量、质量检验信息、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5年。以工业用粮方式处置，处置后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
第十五条　超标粮食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区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处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关于印发<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的通知》（京粮发〔2019〕53号）同时废止。

